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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大綱

• 政策、法律與命令

• 護理政策方向

• 醫事照護服務：居家護理、居家醫療照護整合

• 生活照顧服務：居家式長期照顧機構

• 罰則、糾紛與容易觸犯的罪名



居家照護相關政策與法規3-1

• 政策

• 指政府、機構、組織或個人為實現目標而訂立的計劃，包含一連
串經過規劃和有組織的行動或活動。

• 法律

• 必須經由立法院三讀通過，以及總統公布的程序，始能稱之。得
命名為「法」、「律」、「條例」或「通則」。

• 法律不得牴觸憲法，特別法優於普通法，上位法優於下位法，後
法優於前法，法規不涉及既往（得除外）。



居家照護相關政策與法規3-2

• 命令

• 由行政機關自行發布者，包括法規命令和行政規則。通常以「規
則」、「規程」、「細則」、「辦法」、「綱要」、「標準」命
名。

• 規程：有關機關組織的規定。

• 規則：有關應遵守、須照辦的規定。

• 細則：母法的補充說明。

• 辦法：辦理事務的進度與方法。

• 綱要：提綱挈領規定一般原則與要項。

• 標準：規定應有之規格，並可將之量算化。

• 準則：作為、準據、範式之提供。



居家照護相關政策與法規3-3

• 法規命令

• 護理人員法施行細則

• 全民健康保險法施行細則

• 護理機構分類設置標準

• 護理機構評鑑辦法

• 長期照顧服務人員訓練認證繼續
教育及登錄辦法

• 長期照顧服務機構設立許可及管
理辦法

• 長期照顧服務機構設立標準……

• 法律

• 醫療法

• 護理人員法

• 長期照顧服務法

• 全民健康保險法

• 老人福利法

• 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

• 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條例

• 長期照顧服務機構法人條例

• 民法、刑法……



護理政策三大方向 (2018-2020)

• 策略一：持續推動醫院護理執業環境改善

• 策略二：持續相關護理政策與法規推動

• 策略三：護理三大投資、六項行動

(蔡淑鳳，2019)





社區護理體系發展整備計畫2-1



社區護理體系發展整備計畫2-2



居家照護

醫事照
護服務

生活照
顧服務

• 居家護理
• 居家醫療

• 居家式長期
照護機構



醫事照護服務：居家護理6-1

• 類別

• 開業執照載有居家護理服務之護理之家

• 居家護理機構

• 一般居家照護

• 呼吸器居家照護

• 安寧居家療護

• 居家呼吸照護所



醫事照護服務：居家護理6-2

• 設置標準

• 人員

• 負責人

• 從事臨床護理工作年資七年以上，或以護理師資格登記執業從事臨床護理
工作年資四年以上。

• 其他人員

• 應有指定人員管理護理紀錄。

• 得視業務需要置專任或特約醫師、物理治療師、物理治療生及營養師。



醫事照護服務：居家護理6-3

• 設置標準

• 場所設施

• 應有辦公空間及醫事照護紀錄存放設施。

• 應有器材儲藏設施。

• 應視需要設醫事照護設備、設施放置空間。



醫事照護服務：居家護理6-4

• 設立計畫書，內容應載明下列事項：

• 服務對象之條件。

• 服務區域。

• 病人轉介流程。

• 服務品質管制制度。

• 經費需求及來源。

• 服務區域，跨直轄市或縣（市）行政區域提供服務者，應
事先經各該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核准。



醫事照護服務：居家護理6-5

機構

文件

一 二 三

開業執照載有居家護理服務之
護理之家

居家護理機構 居家呼吸照護所

一 申請書

二 負責醫事人員(負責人)之身分證明文件

三 負責醫事人員證書、(負責人)開業執照及執業執照

四 所聘醫事人員之執業執照及身分證明文件

五
負責人及醫事服務機構名義開立金融機構帳戶；屬法人之醫事服務機構，則以其機構名
稱開立戶名；屬公立醫事服務機構，則以其機構名稱或國庫機關專戶名稱開立戶名

六 費用劃撥轉帳申請表

七 扣繳單位設立（變更）登記申請書

八 登錄保險憑證相關電腦設備之購置證明及安全模組申請表

九 其他申請特約之相關文件

•申請健保特約應檢具文件



醫事照護服務：居家護理6-6

• 機構標示

• 應將全民健康保險醫事服務機構之標誌，懸掛於明顯處所。

• 保險給付

• 被保險人部分負擔醫療費用之百分之五，於醫療資源缺乏地區，得予減
免百分之二十。

• 每位居家護理人員每月訪視個案數以100人次(含)為合理量；若同時執行
安寧居家療護乙類（社區安寧），則每位居家護理人員每月訪視個案數
以75人次(含)為合理量。超出合理量時折付。

• 每位醫師每月訪視個案數以180人次(含)為合理量；每日最多8人次(同機
構5人次)。超出合理量時折付。

• 應提供居家照護專業人員24小時電話諮詢服務。

特約居家照護機構
居家護理



安
寧
居
家
療
護

醫師、護理人員、社工每月訪視次數
上限：各45人次，超出上限不給付



居家醫療照護整合計畫22-1

• 整合一般居家照護、呼吸居家照護、安寧居家療護及居家
醫療試辦計畫四項服務。

• 為「居家醫療」、「重度居家醫療」、「安寧療護」三階
段照護，鼓勵組成整合性照護團隊，強化醫療照護資源連
結轉介，提供以病人為中心之整合照護。



居家醫療照護整合計畫22-2

• 設置條件

• 照護團隊應有個案管理人員負責協調、溝通及安排相關事宜；個
案管理人員可由醫師、護理人員、呼吸治療人員或社會工作人員
擔任。

• 訪視醫師：

• 須具專科醫師資格；惟經保險人分區業務組審酌域居家醫療服務資源
後同意之醫師，不在此限。

• 特約醫事服務機構所屬醫師至照護對象住家提供醫療服務，得視為符
合醫師法所稱應邀出診，不需經事先報准。



居家醫療照護整合計畫22-3

• 設置條件

• 各類專業醫事人員：

• 提供呼吸照護及安寧療護等居家醫療照護人員，應具備各該項目之服
務資格。

• 安寧甲類：設有安寧居家療護小組之保險醫事服務機構。

• 安寧乙類：保險醫事服務機構，以現行辦理安寧緩和醫療之醫院為後援醫
院。

• 其他醫事人員至照護對象住家提供醫療服務，須依法令規定事前報經
當地衛生主管機關核准及保險人同意。



居家醫療照護整合計畫22-4

• 服務區域

• 以申請收案之特約醫事服務機構10公里之範圍為原則，但全民健
康保險法所稱山地離島區與醫療資源缺乏地區，及報經保險人分
區業務組認定之特殊情形，不在此限，惟仍應以鄰近之特約醫事
服務機構就近收案，提供服務為原則。

• 山地離島區與醫療資源缺乏地區

• 共46個地區：如：宜蘭三星、五結、冬山；新北市石門、石碇、坪林、
萬里、雙溪；新竹北埔、芎林、峨嵋、橫山、寶山；苗栗獅潭；台中
大安；彰化大城、田尾、芬園、芳苑、埔鹽、福興、線西；南投國姓；
雲林大埤、臺西；嘉義大埔、六腳、東石、鹿草；台南七股、大內、
官田、南化、將軍；高雄永安、田寮等。



居家醫療照護整合計畫22-5

• 收案條件

• 居家醫療階段：照護對象限居住於家（不含照護機構），且經照
護團隊醫事人員評估有明確醫療需求，因失能或疾病特性致外出
就醫不便者。

• 居住條件：居住於住家，不含照護機構。

• 行動能力：行動不便或失能，ADLs<60。或居住於2樓以上無電梯公
寓，且無法上下樓梯者或需他人協助才能上下樓梯之獨居者。

• 醫療需求：有明確醫療需求者或特殊疾病特性，如：罕見疾病患者。



居家醫療照護整合計畫22-6

• 收案條件

• 重度居家醫療階段：除前項條件外，另應符合「全民健康保險醫
療服務給付項目及支付標準」居家照護之收案條件。

• 病人自我照顧能力有限，清醒時50%以上活動限制在床上或椅子上。

• 有明確之醫療與護理服務項目需要服務者。

• 罹患慢性病需長期護理或出院後需繼續護理之病人。



居家醫療照護整合計畫22-7

• 收案條件

• 重度居家醫療階段：使用呼吸器相關服務之照護對象，應符合
「全民健康保險呼吸器依賴患者整合性照護前瞻支付方式計畫」
居家照護階段之收案條件。

• 呼吸器依賴患者：連續使用呼吸器21天(含)以上，呼吸器使用中斷時
間未符合脫離呼吸器成功之定義者，皆視為連續使用。

• 經醫師診斷為肌萎縮性脊髓側索硬化症(ALS)或先天性肌肉萎縮症，
且領有重大傷病證明。



居家醫療照護整合計畫22-8

• 收案條件

• 安寧療護階段：應符合「醫療服務支付標準」安寧居家療護之收
案條件。

• 癌症末期病患。

• 末期運動神經元病患。

• 八大非癌症，且已進入末期狀態者，如心臟衰竭、慢性肝病及肝硬化。



居家醫療照護整合計畫22-9

• 收案條件

• 基於給付不重複之原則，行動不便患者(一般)居家照護、呼吸器
依賴患者、末期病患安寧居家療護之收案對象，應自原照計畫結
案，始得收案為本計畫之照護對象。

• 同一照護對象於相同照護期間，其他特約醫事服務機構不得再申
請收案。



居家醫療照護整合計畫22-10

• 照護對象來源

• 住院個案：經診治醫師評估，由出院準備服務轉銜至參與本計畫
之特約醫事服務機構收案。

• 非住院個案：

• 由參與本計畫之特約醫事服務機構直接評估收案。

• 由個案或其家屬向參與本計畫之特約醫事服務機構提出申請，或由各
縣市長期照顧管理中心（及合約居家服務單位）、衛生局（所、室）、
社會局（處）等轉介至參與本計畫之醫事服務機構評估收案。



居家醫療照護整合計畫22-11

• 收案程序

• 照護對象經訪視醫事人員評估符合收案條件，開立收案申請書，
並擬訂居家醫療照護計畫（含照護期間、照護內容、訪視頻率
等），由健保資訊網服務系統（以下稱VPN ）送保險人備查，保
險人得視情況實地評估照護對象之醫療需求。

• 特約醫事服務機構應擇一最適照護階段收案提供照護，收案期間
照護對象病情轉變，可彈性調整照護階段，無須結案後重新收案，
但應於1週內（含例假日）於VPN登錄異動。

• 訪視醫師於照護階段轉換或照護期滿應重新評估，且每二個月至
少訪視一次，以確認照護對象病情變化，適時調整醫囑。



居家醫療照護整合計畫22-12

• 照護期間計算

• 新收個案以收案日起算；若病情需要申請延長照護者，須俟上次
照護期間屆滿前30日內始得申請，並以接續日起算。

• 同一特約醫事服務機構同一個案，於照護期間截止日起30日內再
申請照護者，應以延長照護申請，不得以新個案申請；不符合收
案條件者應即結案。



居家醫療照護整合計畫22-13

• 其他注意事項

• 特約醫事服務機構應依訪視醫師醫囑，擬訂居家醫療照護計畫以
及排定訪視時間。訪視時，應查驗照護對象之全民健康保險憑證
（以下稱健保卡）、身分證明文件，及自備讀卡設備逐次於健保
卡登錄就醫紀錄，並於24小時內上傳予保險人備查；但有不可抗
力或因特殊情況經保險人同意者，不在此限。

• 特約醫事服務機構參與本計畫後之新收個案均應收為本計畫之照
護對象，原有個案於照護期滿應轉為本計畫之照護對象。



居家醫療照護整合計畫22-14

• 照護內容

• (一) 醫師訪視：每2個月至少訪視1次。

• 依照護對象醫療需求，開立居家醫療服務醫囑。

• 提供一般西醫門診療服務，但不包括手術、麻醉、血液透析、復健診
療、慢性精神疾病居家治療等特定診療服務。

• 一般藥品處方箋用藥，得按病人病情需要每次開給足夠量。

• 醫師開立藥品處方時，應透過VPN，以健保雲端藥歷系統即時查詢照
護對象近期之用藥資訊，避免重複處方，以提升照護對象用藥安全及
品質。



居家醫療照護整合計畫22-15

• 照護內容

• (二)護理人員訪視

• 提供居家護理一般照護、特殊照護、臨終照護及案家自我照護指導等。

• (三)呼吸治療人員訪視

• 提供居家呼吸照護及案家自我照護指導。

• (四)其他專業人員訪視

• 視需要由臨床心理師或社會工作人員訪視。



居家醫療照護整合計畫22-16

• 照護內容

• (五)藥品處方調劑服務

• 照護對象所需之藥品，得由處方之特約醫療院所提供調劑與送藥服務，
或由家屬持健保卡及處方箋至社區藥局或原處方院所調劑領藥。

• 照護對象獨居時，應提供適當之藥事服務。

• (六)個案健康管理

• 穩定健康狀態、連結醫療及長期照顧服務資源。輔導新收個案查詢健
康存摺(應經照護對象、監護人或其指定代理人同意)，以協助訪視醫
事人員掌握照護對象就醫資訊，提升醫療安全與效益。



居家醫療照護整合計畫22-17

• 照護內容

• (七) 24小時電話諮詢服務

• 於照護對象發生緊急狀況時，提供照護對象及其家屬24小時醫療專業
諮詢服務，必要時應啟動緊急醫療後送程序。

• (八) 詳實製作病歷或紀錄

• 每次訪視須記錄每次訪視時間（自到達案家起算，至離開案家為止），
並請照護對象或其家屬簽章。

• 另應製作照護對象之居家醫療照護紀錄留存於案家，以利與其他醫事
人員或長期照顧服務人員提供整合性之居家照護服務。



居家醫療照護整合計畫22-19

• 服務人次上限

權值 醫師 護理人員 呼吸治療人員 其他專業人員

居家醫療 1 -- -- --

重度居家醫療 1 1 1 1

安寧療護 4 2.2 1 1

服務人次上限 180 100 60 45

備註：超出上限不給付



居家醫療照護整合計畫22-20

• 支付標準

• 個案管理費

• 每名照護對象每年支付600點：由保險人於年度結束後計算並支付收
案之特約醫事服務機構；未滿一年者，按月比例支付。

• 年度間由2家以上特約醫事服務機構收案者，如於同一月份結案並重
新收案，當月個案管理費，不論實際收案天數，支付首家結案機構及
最終收案機構各50%。



居家醫療照護整合計畫22-21

• 支付標準
照護階段 給付項目 支付標準

居家醫療 醫師訪視(1553)

訪視費論次計酬
藥費、藥事服務費核實
檢驗（查）費核實

重度居家醫療

醫師訪視
護理人員訪視(1050、1455、1755、2055)

呼吸治療人員訪視(非侵襲性1050、侵襲性1455)

其他專業人員訪視(1050)

訪視費論次計酬
藥費、藥事服務費核實
檢驗（查）費核實
呼吸器使用論日計酬(590)

緩和醫療家庭諮詢費論次計酬(2250)

安寧療護

醫師訪視(甲類1553，乙類1088)

護理人員訪視(甲類1650、2250，乙類1155、1575)

呼吸治療人員訪視(非侵襲性1050、侵襲性1455)

其他專業人員訪視(1050)

臨終訪視(5000)

訪視費論次計酬
藥費、藥事服務費核實
檢驗（查）費核實
呼吸器使用論日計酬(590)

病患自控式止痛論次計酬



居家醫療照護整合計畫22-22

• 品質監測指標

• 每人每年門診就醫次數

• 每人每年住院天數

• 住院率

• 急診率

• 住院個案出院後14日內再住院率



居家式照護機構4-1

• 設置標準

• 名稱

• 政府機關設立者，其名稱為：○○縣（市）立○○居家式/社區式/機
構住宿式/綜合式長照機構。

• 民間設立者，其名稱為：○○縣（市）私立○○居家式/社區式/綜合
式長照機構。

• 財(社)團法人設立者，其名稱為：○○財(社)團法人附設○○居家式
/社區式/機構住宿式/綜合式長照機構。

• 為增加辨識度，對於長照機構之名稱，可加註專業性(如護理)以資區
別。



居家式照護機構4-2

• 設置標準

• 人員

• 負責人

• 護理師：具二年以上臨床護理相關工作經驗。

• 護士：具四年以上臨床護理相關工作經驗。

• 照顧服務員

• 應置照顧服務員，服務人數每滿60人應置督導員，每滿60人增加一人。

• 其他人員

• 得視業務需要置行政人員或其他工作人員。

• 長照人員應接受一定積分之繼續教育、在職訓練。



居家式照護機構4-3

• 設置標準

• 場所設施

• 應有辦公空間及個案紀錄放置存放設施。

• 得視業務需要設會議室、諮詢室或其他與服務相關之必要設施。

• 其他

• 視服務項目另行規範。



居家式照護機構4-4

• 心理支持服務。

• 緊急救援服務。

• 醫事照護服務。

• 預防引發其他失能或加重失
能之服務。

• 其他由中央主管機關認定到
宅提供與長照有關之服務。

• 服務項目

• 身體照顧服務。

• 日常生活照顧服務。

• 家事服務。

• 餐飲及營養服務。

• 輔具服務。

• 必要之住家設施調整改善服
務。



居家護理評鑑/督考

• 縣市政府：每年

• 行政管理

• 專業服務

• 衛生福利部：每四年

• 行政管理

• 專業服務



居家式機構評鑑

• 經營管理效能

• 行政制度

• 服務人員管理

• 財務管理

• 緊急事件管理

• 縣市政府(臺北市為例)

• 個案權益保障

• 專業照護品質

• 評估與處預

• 健康生活照顧



居家式機構+居家護理評鑑

• 經營管理效能

• 行政制度

• 服務人員管理

• 財務管理

• 緊急事件管理

• 縣市政府(臺北市為例)

• 個案權益保障

• 專業照護品質

• 評估與處預

• 健康生活照顧

• 品質監測



罰則5-1

• 護理人員停業或歇業時，應自事實發生之日起三十日內，
報請原發執業執照機關備查。
前項停業之期間，以一年為限；逾一年者，應辦理歇業。

• 護理機構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新臺幣二萬元以上十萬元
以下罰鍰；其情節重大者，並得廢止其開業執照：

• 容留未具護理人員資格者擅自執行護理業務。

• 從事有傷風化或危害人體健康等不正當業務。

• 超收費用經查屬實，而未依限將超收部分退還。

• 受停業處分而不停業。



罰則5-2

• 護理人員將證照租借予不具護理人員資格者使用，廢止其護理
人員證書；租借予前述以外之人使用者，處新臺幣二萬元以上
十萬元以下罰鍰，得併處一個月以上一年以下之停業處分或廢
止其執業執照。
前項情形涉及刑事責任者，並應移送該管檢察機關依法辦理。

• 護理機構依第二十三條之一第一項規定接受評鑑，經評鑑不合格者，
除違反依第十六條第二項所定設置標準，依前條規定處罰外，應令
其限期改善；屆期未改善者，其屬收住式護理機構，處新臺幣六萬
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鍰，其他護理機構，處新臺幣六千元以上三
萬元以下罰鍰，並得按次處罰；情節重大者，得處一個月以上一年
以下停業處分，停業期滿仍未改善者，得廢止其設置許可。



罰則5-3

• 長照服務法

• 機構違反許可設立之標準時，應限期令其改善；屆期未改善者，
處新臺幣六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鍰，並再限期令其改善；屆
期仍未改善者，得廢止其設立許可。

• 長照機構僱用未接受依規定訓練之個人看護者，處新臺幣三千元
以上一萬五千元以下罰鍰。

• 長照人員未規定完成登錄程序，或長照人員證照效期屆滿，未完
成證照更新，即提供長照服務者，處新臺幣三千元以上一萬五千
元以下罰鍰。



罰則5-4

• 長照服務法

• 執行業務時，為不實之記載或將長照人員證明租借他人使用，或
身心虐待、歧視、傷害、違法限制服務使用者人身自由者，處新
臺幣六千元以上三萬元以下罰鍰，得併處一個月以上一年以下停
業處分；情節重大者，並得廢止其證明。

• 長照機構於提供長照服務時，未依規定簽訂書面契約，應限期令
其改善；屆期未改善者，處新臺幣一萬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鍰，
並得按次處罰。



罰則5-5

• 長照服務法

• 業務負責人因故不能執行業務時，未指定符合資格人員代理，或
代理超過三十日而未報備所在地主管機關核定者，處新臺幣六千
元以上三萬元以下罰鍰。代理期間，不得逾1年。

• 未就其提供之長照服務有關事項製作紀錄、依法保存者，處新臺
幣六千元以上三萬元以下罰鍰。

• 規避、妨礙或拒絕主管機關之評鑑、輔導、監督、考核、檢查或
提供相關服務資料之要求者，處新臺幣六千元以上三萬元以下罰
鍰。



發生護理糾紛原因

• 護理照護行為疏失

• 包括：觀察疏失、警覺性不足、判斷能力不足、照護疏失、延誤通知醫
師、溝通不良、服務態度欠佳等。

• 執行醫療輔助行為疏失

• 包括：護理技術操作疏失、給藥疏失、輔助執行侵入性治療疏失。

• 超出護理業務範圍

• 行政業務疏失

• 包括：偽造護理相關紀錄、有違行政主管職責、醫療器材維護失當、作
偽證、丟棄檢體、藥品管理疏失等。



居家照護工作容易觸犯的罪名2-1

• 偽證罪：刑法168條。

• 湮滅證據罪：刑法165條。

• 偽造業務文書：刑法215條。

• 業務過失致死或致傷：刑法285條。

• 刑法所謂「過失」，是提對於事故的發生，行為人應注意，能注

意而不注意的情形而言，所謂「能注意」是指有注意的能力與可

能。因從事護理業務時，應注意而不注意引起過失，如：病人跌

傷或跌死、給藥錯誤、病人自殺等。



居家照護工作容易觸犯的罪名2-2

• 洩露業務上的秘密：向病人或家屬以外第三者洩露病人的
秘密，刑法316條。

• 竊盜行為。

• 侵佔罪。

• 妨害家庭罪。

• 詐欺取財罪：如向病人家屬要求代辦費代辦住院手續。

• 延誤施救或施救不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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